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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網上售賣受限制食物) 

 

 

根據《食物業規例》(第 132X章)(《規例》)的規定，任何人如有

意售賣或要約出售《規例》附表 2訂明的任何限制出售食物，必須在

開業前申領適用於售賣相關類別受限制食物的許可證。 

 

2. 有關的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網上售賣受限制食物)可讓從認可

供應商取得受限制食物的營業者通過互聯網(例如網站或網上平台帳

戶)售賣受限制食物（例如預先包裝的新鮮、冷凍、冷藏或深度冷藏肉

類或魚類等），但經營者不可在業務處所處理(如切割、切片、包裝或

包裹等)或貯存該等供作出售的食物。 

 

3. 領有相關食物業牌照或許可證的食物業處所，如同時透過網上銷

售獲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批准售賣受限制的食物，經營者必須

遵守有關牌照或許可證就網上銷售的持牌條件，而毋須為已取得准許

售賣的食物另行申領網上售賣受限制食物許可証。 

 

申請許可證應注意的地方 

 

4. 在提交許可證申請前，申請人應注意下列事項： 

 

 如在網上(例如通過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不同類的受限

制食物，應就各類受限制食物分別申領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

證(網上售賣受限制食物)； 

 

 經營者如在進行網上售賣業務的處所內配製、包裝、貯存受

限制食物，或展示受限制食物以供出售等，或須按《規例》

申領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或適用類別的食物業牌照； 

 

 在揀選業務處所時，申請人須注意，經營食物業處所的土地

用途應符合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其他政府部門及有關

主管當局按其所執行法例訂立的規定。因此，申請人務須盡

早查閱下列文件，包括：(1)政府租契、(2)樓宇入伙紙，以及

(3)法定圖則。如有需要，食環署會把有關申請轉介其他相關

部門，例如地政總署，以徵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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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公共屋邨∕中轉房屋單位，以及

房委會“居者有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樓宇的處所，

只可作住宅用途，食環署不會接受在該等處所經營食物業的

申請； 

 

 在申請所涉處所以網上形式出售受限制食物，當中如有直接

在申請處所為顧客提供服務(如派送優惠券)及∕或商品(如

派送紀念品∕不可食用的食物樣品)，食環署會把有關申請轉

介規劃署，以徵詢意見；以及 

 

 申請人在申請期間如欲更改業務地址，須重新向食環署提交

申請書及證明文件。 

 

申請手續 

 

5. 應採用標準申請表格(FEHB 95B)向食環署相關的牌照辦事處提

出申請。本署各區牌照辦事處的聯絡資料，見附錄 I。 

 

6. 填妥的標準申請表格應載有下列資料： 

 

(a)  所申領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的類別； 

 

(b)  申請人的姓名、通訊地址、電話號碼及身份證號碼；倘以公

司名義申請，則填報公司名稱和地址，以及執行董事及獲授

權人的姓名和住址； 

 

(c)  供顧客訂購食物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資料； 

 

(d) 向公司註冊處登記進行網上售賣業務的處所地址；填妥的申

請表格，須連同有關的商業登記證副本一併遞交； 

 

(e) 受限制食物供應商的資料；以及 

 

(f) 供應商交付受限制食物予顧客的方式； 

 

7. 申請表格必須由申請人簽署；如以公司名義申請，則由公司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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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代表簽署。許可證的簽發對象可為個人，或與申請表格上指明網

站∕網上平台帳戶及業務地址相關的公司。如已就某網站∕網上平台

帳戶或業務地址發出許可證，以供網上售賣某一類別的受限制食物，

本署不會接受在同一網站∕網上平台帳戶或業務地址進行同類別受

限制食物網上銷售的許可證申請。不過，如申請人能證明是在其單獨

控制的業務處所內進行網上銷售食物業務，本署可受理其在同一業務

地址經不同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同類別受限制食物的許可證申

請。換言之，同一名申請人可就同一商業登記證之下登記的業務處所

申請多個許可證，以在同一業務地址透過不同網站∕網上平台帳戶售

賣同類別的受限制食物。 

 

8. 申請人在領得許可證前，不應於網上售賣受限制食物，否則會遭

檢控。 

 

處理發證申請和通知申請人發證條件 

 

9. 牌照辦事處的助理秘書(其他牌照)會認收申請表，並書面通知申

請人衞生督察(牌照)視察有關處所的日期和時間。在視察完成後，助

理秘書(其他牌照)會詳列各項發證及持證條件，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

人。申請人必須遵行有關的條件，才可獲發許可證。 

 

遵辦發證條件通知和簽發許可證 

 

10. 申請人在遵行各項發證條件後，應立即書面通知相關的牌照辦事

處。衞生督察(牌照)會前往有關處所視察查證，並報告各項發證條件

是否均已遵辦。 

 

11. 經高級衞生督察(牌照)再證實各項發證條件均已遵辦後，發證當

局便會簽發許可證，並書面通知申請人繳費和領取許可證。申請人在

獲發許可證後，須時刻遵行所有發證及持證條件。 

 

發證條件尚未遵辦 

 

12. 倘申請人在衞生督察(牌照)前往有關處所視察查證後，仍未完全

履行發證條件，助理秘書(其他牌照)會書面通知申請人各項尚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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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證條件，以便及早遵辦，並提示申請人在履行這些條件後，再行

通知牌照辦事處。 

 

13. 倘牌照辦事處並無收到申請人遵辦發證條件的通知，衞生督察

(牌照)會在發出發證條件通知書後三個月內再到有關處所視察一次，

以查看申請進展。其後，助理秘書只會每三個月向申請人發出提示函，

勸喻申請人盡快履行所有發證條件，以便獲發許可證。 

 

發證條件的遵辦期限 

 

14. 申請人除非能證明有不能合理控制的因素以致延誤遵行發證條

件，否則必須在發證條件通知書發出 12個月內履行所有發證條件。

如在上述期限屆滿時，發證條件仍未完全遵辦，申請會作撤銷論。 

 

標準發證及持證條件 

 

15. 網上常見售賣的受限制食物(預先包裝的新鮮∕冷凍(冰鮮)及∕

或冷藏肉類；預先包裝的冷藏及∕或進口冰鮮家禽；預先包裝的新

鮮∕冷凍(冰鮮)及∕或冷藏魚；預先包裝的新鮮∕冷凍(冰鮮)及∕或

冷藏介貝類水產動物；以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載的冰凍甜點；預先包

裝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預先包裝的壽司及∕或刺身；以及介貝類

水產動物(大閘蟹)適用的標準發證及持證條件，見附錄 II。 

 

16. 請注意，食環署可按每宗個案的各別情況、實際業務情形及經營

模式，施加特訂的發證及持證條件，要求申請人遵辦。 

 

查詢 

 

17. 申請人如對發證及持證條件有不明白之處，或對發證事宜有任何

疑問，可來電或親自向負責該宗申請的衞生督察(牌照)查詢。有關牌

照辦事處的地址及電話號碼資料，見附錄 I。 

 

 

重要告示 

 

申請人及其僱員、代理人和承辦商在申請牌照或與政府部門進行任

何事務來往時，不得向任何政府人員提供《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所界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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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 

 

食環署各區牌照辦事處 

 

港島及離島區牌照辦事處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號 

駱克道市政大廈 8樓 

電話︰2879 5738 

傳真：2507 2964 

 

九龍區牌照辦事處 

九龍深水埗基隆街 333號 

北河街市政大廈 4樓 

電話︰2729 1632 

傳真：3146 5319 

 

新界區牌照辦事處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 8號 

大埔綜合大樓 4樓 

電話︰3183 9226 

傳真：2606 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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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I 

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網上售賣或要約出售預先包裝的 *新鮮及 *冷凍 (冰鮮 )及 *冷藏肉類  

而不涉及在業務處所內處理及貯存售賣食物 )  

 

 

重要事項  

如持證人在業務處所內經營《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訂明的任何

食物業或售賣受限制食物，須領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相關食物

業牌照或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在獲發許可證後，持證人仍須遵行其他政府部門訂立或可能訂立的

任何條件及規定。  

 

 

標準發證條件 

 

1. 所有透過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出售的 *新鮮及 *冷凍

(冰鮮 )及 *冷藏肉類，須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

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預製、預先包裝和供應，且

備有證明文件。申請人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交證明文件，

以供存檔。  

 

2. 申請許可證的處所沒有用作貯存或處理 *新鮮及 *冷凍 (冰鮮 )及  

*冷藏肉類，例如切割、切片、包裝或包裹等。  

 

 

標準持證條件 

 

1. 許可證只適用於在證上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

出售預先包裝 *新鮮及 *冷凍 (冰鮮 )及 *冷藏肉類，而該網站或網上

平台帳戶須由持證人營運。  

  

2. 持證人如在許可證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展示受限制食物，

以售賣或要約出售該等食物，有關食物的描述須與許可證批註的

受限制食物的描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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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證人必須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 (不包

括在傳媒上刊登的宣傳資料 )清晰展示許可證的下列資料，以示

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在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

要約出售有關的受限制食物：  

 

(i)  獲發許可證的類別及許可證號碼；  

(ii)  獲許可售賣的受限制食物的類別；以及  

(iii)  持證處所的業務地址  

(統稱為「資料」 )。  

 

持證人或可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適當

地提供取得該等資料的途徑 (例如超連結及二維碼 )。  

  

4. 只准售賣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

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的預先包裝 *新鮮及 *冷凍 (冰鮮 )及 *冷

藏肉類。倘衞生督察或獲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要求查閱食物來源

證明文件，即須立即出示有關文件，以供查核。有關文件須保留

至少 60 天，文件上須註明日期、預先包裝 *新鮮及 *冷凍 (冰鮮 )及

*冷藏肉類的描述和數量、以及供應商的商號和地址。  

 

5. 如轉換或新增供應商，必須立即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並必

須提交由新供應商發出的書面證明文件。  

 

6. 所有預先包裝 *新鮮及 *冷凍 (冰鮮 )及 *冷藏肉類須由供應商交付

顧客，而原有的包裝須完整無缺，且不曾受污染或干擾。  

 

7. 不得在業務處所內貯存或處理 *新鮮及 *冷凍 (冰鮮 )及 *冷藏肉類，

例如切割、切片、包裝或包裹等。  

 

8. 預先包裝新鮮肉類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間，須確保

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10 度或以下。  

 

9. 預先包裝冷凍 (冰鮮 )肉類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

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間，

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至 4 度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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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先包裝冷藏肉類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間，須確保

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以下。  

 

 

11. 用於運送預先包裝 *新鮮及 *冷凍 (冰鮮 )及 *冷藏肉類的設備，每日

最少須以水及抗菌清潔劑清洗一次。  

 

12. 不得把冷凍 (冰鮮 )或冷藏肉類作新鮮肉類售賣或要約出售。  

[任何人違反上述持證條件，其許可證可被即時取消。如在取消許

可證的決定作出後向相關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食物環境衞生

署署長可因應個案的相關情況，衡量是否暫緩執行上訴所關乎的

即時取消許可證的決定。 ]  

 

13. 不得把冷藏肉類作冷凍 (冰鮮 )肉類售賣或要約出售。  

[任何人違反上述持證條件，其許可證可被即時取消。如在取消許

可證的決定作出後向相關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食物環境衞生

署署長可因應個案的相關情況，衡量是否暫緩執行上訴所關乎的

即時取消許可證的決定。 ]  

 

 

* 將不適用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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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網上售賣或要約出售預先包裝的冷藏及∕或進口冰鮮家禽  

而不涉及在業務處所內處理及貯存售賣食物 )  

 

重要事項  

如持證人在業務處所內經營《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訂明的任何

食物業或售賣受限制食物，須領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相關的食

物業牌照或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在獲發許可證後，持證人仍須遵行其他政府部門訂立或可能訂立的

任何條件及規定。  

 

 

 

標準發證條件 

 

1. 所有透過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出售的冷藏及∕或進

口冰鮮家禽屠體和什臟，須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

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預製、預先包裝和供應，

且備有證明文件。申請人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交證明文

件，以供存檔。  

  

2. 申請許可證的處所沒有用作貯存或處理冷藏及∕或進口冰鮮家

禽屠體和什臟，例如解凍、切割、起骨、包裝或包裹等。  

 

 

標準持證條件 

 

1. 許可證只適用於在證上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

出售預先包裝冷藏及∕或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和什臟，而該網站或

網上平台帳戶須由持證人營運。  

  

2. 持證人如在許可證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展示受限制食物，

以售賣或要約出售該等食物，有關食物的描述須與許可證批註的

受限制食物的描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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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證人必須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 (不包

括在傳媒上刊登的宣傳資料 )清晰展示許可證的下列資料，以示

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在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

要約出售有關的受限制食物：  

 

(i)  獲發許可證的類別及許可證號碼；  

(ii)  獲許可售賣的受限制食物的類別；以及  

(iii)  持證處所的業務地址  

(統稱為「資料」 )。  

 

持證人或可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適當

地提供取得該等資料的途徑 (例如超連結及二維碼 )。  

  

4. 只准售賣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

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的預先包裝冷藏及∕或進口冰鮮家禽

屠體和什臟。倘衞生督察或獲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要求查閱食物

來源證明文件，即須立即出示有關文件，以供查核。有關文件須

保留至少 60 天，文件上須註明日期、冷藏及∕或進口冰鮮家禽

屠體和什臟的描述和數量、以及供應商的商號和地址。  

 

5. 如轉換或新增供應商，必須立即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並必

須提交由新供應商發出的書面證明文件。  

 

6. 所有預先包裝冷藏及∕或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和什臟須由供應商

交付顧客，而原有的包裝須完整無缺，且不曾受污染或干擾。  

 

7. 不得在業務處所內貯存或處理冷藏及∕或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和

什臟，例如解凍、切割、起骨、包裝或包裹等。  

 

8. 預先包裝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和什臟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

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

客期間，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至 4 度之間，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超過攝氏 8 度。  

 

9. 預先包裝冷藏家禽屠體和什臟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

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

間，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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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用於運送預先包裝冷藏及∕或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和什臟的設備，

每日最少須以水及抗菌清潔劑清洗一次。  

 

11. 不得把冷藏及∕或冰鮮家禽作新鮮家禽出售或要約出售。  

[任何人違反上述持證條件，其許可證可被即時取消。如在取消許

可證的決定作出後向相關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食物環境衞生

署署長可因應個案的相關情況，衡量是否暫緩執行上訴所關乎的

即時取消許可證的決定。 ]  

 

12. 不得把冷藏家禽作冰鮮家禽售賣或要約出售。  

[任何人違反上述持證條件，其許可證可被即時取消。如在取消許

可證的決定作出後向相關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食物環境衞生

署署長可因應個案的相關情況，衡量是否暫緩執行上訴所關乎的

即時取消許可證的決定。 ]  

 

 

特訂持證條件 

 

  

 售賣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和什臟 

 

1. 

 

 

 

 

進口冰鮮家禽須預先包裝，按照《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

規例》 (第 132 章，附屬法例 )加上標籤，並以原有完整無缺的

預先包裝形式出售，有關包裝不得曾受污染或篡改。  

 

 

 運送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及什臟  

 

2. 

 

 

 

3. 

 

 

 

4. 

 

倘進行任何涉及把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和什臟分銷至其他零售

店鋪的業務，有關人士須使用獲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書面批准

的貨車或其他工具運送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和什臟。  

 

須使用有密封式載貨車廂的貨車，運送進口冰鮮家禽的屠體及

什臟。載貨車廂須有冷凍裝置，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至 4

度之間，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超過攝氏 8 度。  

 

載貨車廂的內壁必須平滑和不透水，以方便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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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載貨車廂內須有懸掛橫條及 ∕或金屬或塑膠容器，以便在運送時

將進口冰鮮家禽的屠體與什臟分開存放。  

 

 

貨車須安裝量度溫度的儀器，以便在運行圖表上持續記錄運送

過程中載貨車廂的溫度。  

 

須在車外安裝溫度計，使司機可容易監察載貨車廂內的溫

度。  

 

 運送進口冰鮮家禽屠體及什臟車輛  

 

8. 獲准用作運送進口冰鮮家禽的屠體及什臟的貨車載貨車廂必

須保持清潔，沒有垃圾、污垢或其他污染物，並須在裝貨前及

卸貨後清潔和消毒，或在衞生督察級人員要求時清潔和消毒。  

 

9. 載貨車廂只可用作運送進口冰鮮家禽的屠體及什臟，不得用作

運送任何活家禽或其他商品。  

 

10. 進口冰鮮家禽的屠體及什臟在載貨車廂內須保持衞生，冷凍溫

度保持在攝氏 0 度至 4 度之間，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超過

攝氏 8 度。這項關於貯存溫度規定的適用範圍包括家禽的任何

部分。  

 

11. 除裝卸食物外，運送進口冰鮮家禽的屠體及什臟的貨車載貨車

廂的所有門窗必須妥為關閉。當載貨車廂載有進口冰鮮家禽的

屠體及什臟時，車廂的冷凍裝置必須一直保持運作。  

 

12. 除為裝卸食物或清潔、消毒及維修保養載貨車廂外，任何人不

得留在載貨車廂內。  

 

13. 載貨車廂內的冷凍裝置及溫度計，必須經常保持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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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網上售賣或要約出售預先包裝的新鮮∕冷凍 (冰鮮 )∕冷藏魚  

而不涉及在業務處所內處理及貯存售賣食物 )  

 

重要事項  

如持證人在業務處所內經營《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訂明的任何

食物業或售賣受限制食物，須領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相關食物

業牌照或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在獲發許可證後，持證人仍須遵行其他政府部門訂立或可能訂立的

任何條件及規定。  

 

 

標準發證條件 

 

1. 所有透過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出售的新鮮∕冷凍

(冰鮮 )∕冷藏魚，須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

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預製、預先包裝和供應，且備有

證明文件。申請人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交證明文件，以

供存檔。  

  

2. 申請許可證的處所沒有用作貯存或處理新鮮∕冷凍 (冰鮮 )∕冷

藏魚，例如切割、加工、包裝或包裹等。  

 

 

標準持證條件 

 

1. 許可證只適用於在證上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

出售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冷藏魚，而該網站或網上平台

帳戶須由持證人營運。  

  

2. 持證人如在許可證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展示受限制食物，

以售賣或要約出售該等食物，有關食物的描述須與許可證批註的

受限制食物的描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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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證人必須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 (不包

括在傳媒上刊登的宣傳資料 )清晰展示許可證的下列資料，以示

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在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

要約出售有關的受限制食物：  

 

(i)  獲發許可證的類別及許可證號碼；  

(ii)  獲許可售賣的受限制食物的類別；以及  

(iii)  持證處所的業務地址  

(統稱為「資料」 )。  

 

持證人或可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適當

地提供取得該等資料的途徑 (例如超連結及二維碼 )。  

 

4. 只准售賣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

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的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冷藏

魚。倘衞生督察或獲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要求查閱食物來源證明

文件，即須立即出示有關文件，以供查核。有關文件須保留至少

60 天，文件上須註明日期、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冷藏魚

的描述和數量、以及供應商的商號和地址。  

 

5. 如轉換或新增供應商，必須立即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並必

須提交由新供應商發出的書面證明文件。  

 

6. 所有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冷藏魚須由供應商交付顧客，

而原有的包裝須完整無缺，且不曾受污染或干擾。  

 

7. 不得在業務處所內貯存或處理新鮮∕冷凍 (冰鮮 )∕冷藏魚，例如

切割、加工、包裝或包裹等。  

 

8. 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魚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

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

間，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至

4 度之間。  

 

9. 預先包裝冷藏魚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

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間，須確保運

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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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用於運送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冷藏魚的設備，每日最少

須以水及抗菌清潔劑清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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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網上售賣或要約出售預先包裝的新鮮、冷凍 (冰鮮 )及∕或冷藏  

介貝類水產動物而不涉及在業務處所內處理及貯存售賣食物 )  

 

重要事項  

 

如持證人在業務處所內經營《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訂明的任何

食物業或售賣受限制食物，須領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相關食物

業牌照或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在獲發許可證後，持證人仍須遵行其他政府部門訂立或可能訂立的

任何條件及規定。  

 

 

 

標準發證條件 

 

1. 所有透過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出售的新鮮、冷凍 (冰

鮮 )及∕或冷藏介貝類水產動物，須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

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預製、預先包裝

和供應，且備有證明文件。申請人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

交證明文件，以供存檔。  

  

2. 申請許可證的處所沒有用作貯存或處理新鮮、冷凍 (冰鮮 )及∕或

冷藏介貝類水產動物，例如解凍、切割、去殼、包裝或包裹等。 

 

 

標準持證條件 

 

1. 許可證只適用於在證上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

出售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及∕或冷藏介貝類水產動物，而

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須由持證人營運。  

  

2. 持證人如在許可證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展示受限制食物，

以售賣或要約出售該等食物，有關食物的描述須與許可證批註的

受限制食物的描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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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證人必須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 (不包

括在傳媒上刊登的宣傳資料 )清晰展示許可證的下列資料，以示

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在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

要約出售有關的受限制食物：  

 

(i)  獲發許可證的類別及許可證號碼；  

(ii)  獲許可售賣的受限制食物的類別；以及  

(iii)  持證處所的業務地址  

(統稱為「資料」 )。  

 

持證人或可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適當

地提供取得該等資料的途徑 (例如超連結及二維碼 )。  

  

4. 只准售賣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

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的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及∕或冷

藏介貝類水產動物。倘衞生督察或獲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要求查

閱食物來源證明文件，即須立即出示有關文件，以供查核。有關

文件須保留至少 60 天，文件上須註明日期、預先包裝新鮮、冷

凍 (冰鮮 )及∕或冷藏介貝類水產動物的描述和數量、以及供應商

的商號和地址。  

 

5. 如轉換或新增供應商，必須立即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並必

須提交由新供應商發出的書面證明文件。  

 

6. 所有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及∕或冷藏介貝類水產動物須由

供應商交付顧客，而原有的包裝須完整無缺，且不曾受污染或干

擾。  

 

7. 不得在業務處所內貯存或處理新鮮、冷凍 (冰鮮 )及∕或冷藏介貝

類水產動物，例如解凍、切割、去殼、包裝或包裹等。  

 

8. 預先包裝新鮮介貝類水產動物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

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

間，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並以合適的安全溫度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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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預先包裝冷凍 (冰鮮 )介貝類水產動物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

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

給顧客期間，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

氏 0 度至 4 度之間。  

 

10. 預先包裝冷藏介貝類水產動物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

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

間，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以

下。  

 

11. 用於運送預先包裝新鮮、冷凍 (冰鮮 )及∕或冷藏介貝類水產動物

的設備，每日最少須以水及抗菌清潔劑清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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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網上售賣或要約出售原廠盛杯及包裹物料包裝的冰凍甜點  

而不涉及在業務處所內處理及貯存售賣食物 )  

 

重要事項  

 

如持證人在業務處所內經營《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訂明的任何

食物業或售賣受限制食物，須領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相關的食

物業牌照或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在獲發許可證後，持證人仍須遵行其他政府部門訂立或可能訂立的

任何條件及規定。  

 

 

標準發證條件 

 

1. 所有透過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出售的以原廠盛杯及

包裹物盛載的冰凍甜點，須由持牌冰凍甜點製造廠∕合法來源

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且備有證明

文件。申請人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交證明文件，以供存

檔。  

  

2. 申請許可證的處所沒有用作貯存或處理以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

載的冰凍甜點，例如包裝或包裹等。  

 

 

標準持證條件 

 

1. 許可證只適用於在證上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

出售以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載的冰凍甜點，而該網站或網上平台

帳戶須由持證人營運。  

  

2. 持證人如在許可證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展示受限制食物，

以售賣或要約出售該等食物，有關食物的描述須與許可證批註的

受限制食物的描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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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證人必須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 (不包

括在傳媒上刊登的宣傳資料 )清晰展示許可證的下列資料，以示

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在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

要約出售有關的受限制食物：  

 

(i)  獲發許可證的類別及許可證號碼；  

(ii)  獲許可售賣的受限制食物的類別；以及  

(iii)  持證處所的業務地址  

(統稱為「資料」 )。  

 

持證人或可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適當

地提供取得該等資料的途徑 (例如超連結及二維碼 )。  

 

4. 只准售賣由持牌冰凍甜點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

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的以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載的冰

凍甜點。倘衞生督察或獲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要求查閱食物來源

證明文件，即須立即出示有關文件，以供查核。有關文件須保留

至少 60 天，文件上須註明日期、以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載的冰

凍甜點的描述和數量、以及供應商的商號和地址。  

 

5. 如轉換或新增供應商，必須立即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並必

須提交由新供應商發出的書面證明文件。  

 

6. 所有以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載的冰凍甜點須由供應商交付顧客，

而原有的包裝須完整無缺，且不曾受污染或干擾。  

 

7. 不得在業務處所內貯存或處理以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載的冰凍

甜點，例如包裝或包裹等。  

 

8. 以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載的冰凍甜點由供應商 (持牌冰凍甜點製

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

送給顧客期間，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

攝氏零下 2 度或以下。  

 

9. 用於運送原廠盛杯及包裹物盛載的冰凍甜點的設備，每日最少須

以水及抗菌清潔劑清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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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網上售賣或要約出售預先包裝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  

而不涉及在業務處所內處理及貯存售賣食物 )  

 

重要事項  

 

如持證人在業務處所內經營《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訂明的任何

食物業或售賣受限制食物，須領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相關的食

物業牌照或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在獲發許可證後，持證人仍須遵行其他政府部門訂立或可能訂立的

任何條件及規定。  

 

 

 

標準發證條件 

 

1. 所有透過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出售的供不經烹煮而

食用的蠔，須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

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所供應，並為已預製、預先包裝及已

加上“此日期或之前食用”標籤，且備有證明文件。申請人須

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交證明文件，以供存檔。  

 

2. 申請許可證的處所沒有用作貯存或處理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

蠔，例如去殼、包裝或包裹等。  

 

 

標準持證條件 

 

1. 許可證只適用於在證上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

出售預先包裝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而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

須由持證人營運。  

  

2. 持證人如在許可證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展示受限制食物，

以售賣或要約出售該等食物，有關食物的描述須與許可證批註的

受限制食物的描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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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證人必須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 (不包

括在傳媒上刊登的宣傳資料 )清晰展示許可證的下列資料，以示

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在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

要約出售有關的受限制食物：  

 

(i)  獲發許可證的類別及許可證號碼；  

(ii)  獲許可售賣的受限制食物的類別；以及  

(iii)  持證處所的業務地址  

(統稱為「資料」 )。  

 

持證人或可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適當

地提供取得該等資料的途徑 (例如超連結及二維碼 )。  

 

4. 所有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陳列出售的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

須以中文或英文註明供應來源或來源地。  

 

5. 只准售賣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

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的預先包裝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倘

衞生督察或獲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要求查閱食物來源證明文件，

即須立即出示有關文件，以供查核。有關文件須保留至少 60 天，

文件上須註明日期、預先包裝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的描述和數

量、以及供應商的商號和地址。  

 

6. 如轉換或新增供應商，必須立即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並必

須提交由新供應商發出的書面證明文件。  

 

7. 所有預先包裝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須加上“此日期或之前食

用”標籤，並由供應商交付顧客，而原有的包裝須完整無缺，且

不曾受污染。無論如何不得干擾預先包裝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

的包裹物、容器或標籤食用期限。  

 

8. 不得在業務處所內貯存或處理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例如去

殼、包裝或包裹等。  

 

9. 預先包裝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由供應店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

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

期間，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

至 4 度之間，並與其他食物分隔開。  

 

10. 用於運送預先包裝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的設備，每日最少須以

水及抗菌清潔劑清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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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網上售賣或要約出售預先包裝的壽司及∕或刺身  

而不涉及在業務處所內處理及貯存售賣食物 )  

 

重要事項  

 

如持證人在業務處所內經營《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訂明的任何

食物業或售賣受限制食物，須領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相關的食

物業牌照或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在獲發許可證後，持證人仍須遵行其他政府部門訂立或可能訂立的

任何條件及規定。  

 

 

標準發證條件 

 

1. 所有透過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出售的壽司及∕或刺

身，須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

長認可的其他來源所供應，並為已預製、預先包裝及已加上“此

日期或之前食用”標籤，且備有證明文件。申請人須向食物環

境衞生署署長提交證明文件，以供存檔。  

  

2. 申請許可證的處所沒有用作貯存或處理壽司及∕或刺身，例如

配製、切割、包裝或包裹等。  

 

 

標準持證條件 

 

1. 許可證只適用於在證上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

出售已預製及預先包裝壽司及∕或刺身，而該網站或網上平台

帳戶須由持證人營運。  

  

2. 持證人如在許可證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展示受限制食

物，以售賣或要約出售該等食物，有關食物的描述須與許可證

批註的受限制食物的描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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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證人必須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 (不包

括在傳媒上刊登的宣傳資料 )清晰展示許可證的下列資料，以示

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在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

要約出售有關的受限制食物：  

 

(i)  獲發許可證的類別及許可證號碼；  

(ii)  獲許可售賣的受限制食物的類別；以及  

(iii)  持證處所的業務地址  

(統稱為「資料」 )。  

 

持證人或可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適當

地提供取得該等資料的途徑 (例如超連結及二維碼 )。  

 

4. 只准售賣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

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的已預製及預先包裝壽司及∕或刺

身。倘衞生督察或獲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要求查閱食物來源證

明文件，即須立即出示有關文件，以供查核。有關文件須保留

至少 60 天，文件上須註明日期、預先包裝壽司及∕或刺身的描

述和數量、以及供應商的商號和地址。  

 

5. 如轉換或新增供應商，必須立即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並

必須提交由新供應商發出的書面證明文件。  

 

6. 所有預先包裝壽司及∕或刺身須加上“此日期或之前食用”標

籤，並由供應商交付顧客，而原有的包裝須完整無缺，且不曾

受污染。無論如何不得干擾預先包裝壽司及∕或刺身的包裹物、

容器或標籤食用期限。  

 

7. 不得在業務處所內貯存或處理壽司及∕或刺身，例如配製、切

割、包裝或包裹等。  

 

8. 預先包裝壽司及∕或刺身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

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

間，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冷凍溫度保持在攝氏 0 度

至 4 度之間，並與其他食物分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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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於運送預先包裝壽司及∕或刺身的設備，每日最少須以水及

抗菌清潔劑清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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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網上售賣或要約出售介貝類水產動物 (大閘蟹 )  

而不涉及在業務處所內處理及貯存售賣食物 )  

 

重要事項  

 

如持證人在業務處所內經營《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訂明的任何

食物業或售賣受限制食物，須領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相關食物

業牌照或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在獲發許可證後，持證人仍須遵行其他政府部門訂立或可能訂立的

任何條件及規定。  

 

 

 

標準發證條件 

 

1. 所有透過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出售的介貝類水產動

物 (大閘蟹 )，須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

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且備有證明文件。申請人須向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交證明文件，以供存檔。  

  

2. 申請許可證的處所沒有用作貯存或處理介貝類水產動物 (大閘

蟹 )，例如切割、去殼、包裝或包裹等。  

 

 

 

標準持證條件 

 

1. 許可證只適用於在證上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要約

出售介貝類水產動物 (大閘蟹 )，而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須由持

證人營運。  

  

2. 持證人如在許可證指明的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展示受限制食物，

以售賣或要約出售該等食物，有關食物的描述須與許可證批註的

受限制食物的描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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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證人必須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 (不包

括在傳媒上刊登的宣傳資料 )清晰展示許可證的下列資料，以示

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在該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售賣或

要約出售有關的受限制食物：  

 

(i)  獲發許可證的類別及許可證號碼；  

(ii)  獲許可售賣的受限制食物的類別；以及  

(iii)  持證處所的業務地址  

(統稱為「資料」 )。  

 

持證人或可在網站或網上平台帳戶的主頁及宣傳印刷品上適當

地提供取得該等資料的途徑 (例如超連結及二維碼 )。  

 

4. 只准售賣由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

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供應的介貝類水產動物 (大閘蟹 )。倘衞生督

察或獲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要求查閱食物來源證明文件，包括出

口國家有關當局簽發並獲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衞生證明

書以證明有關大閘蟹適合食用，即須立即出示有關文件，以供查

核。有關文件須保留至少 60 天，文件上須註明日期、介貝類水

產動物 (大閘蟹 )的描述和數量、以及供應商的商號和地址。  

 

5. 如轉換或新增供應商，必須立即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並必

須提交由新供應商發出的書面證明文件。  

 

6. 所有介貝類水產動物 (大閘蟹 )須由供應商交付顧客，而原有的包

裝須完整無缺，且不曾受污染或干擾。  

 

7. 不得在業務處所內貯存或處理介貝類水產動物 (大閘蟹 )，例如切

割、去殼、包裝或包裹等。  

 

8. 介貝類水產動物 (大閘蟹 )由供應商 (持牌食物製造廠∕合法來源

及∕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來源 )運送給顧客期間，

須確保運送過程時刻保持衞生，並以合適的安全溫度保存。  

 

9. 用於運送介貝類水產動物 (大閘蟹 )的設備，每日最少須以水及抗

菌清潔劑清洗一次。  

 

 


